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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赵翔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峥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赵凯

电话 010-62981980

传真 010-62988339

电子邮箱 xzdm@xz-soft.com

公司网址 www.xz-soft.com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2 号中科大厦 A 座 16 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证券法务部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2,296,606.62 175,350,614.63 3.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508,030.50 124,156,717.07 0.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92 0.89 2.7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8.66% 27.7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1.70% 29.20%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98,756,475.48 124,130,380.73 -20.4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6,306.43 12,266,173.46 -87.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06,427.44 11,124,354.7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5,742.65 12,561,347.64 -95.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1.28% 10.4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0.82% 9.4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13,234,750 81.17% -2,557,500 110,677,250 81.3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8,021,750 5.75% -246,600 7,775,150 5.72%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6,265,250 18.83% -942,500 25,322,750 18.6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24,515,250 17.57% -802,500 23,712,750 17.44%
核心员工 1,810,000 1.30% -200,000 1,610,000 1.18%

总股本 139,500,000 - -3,500,000 136,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0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胡朝晖 16,765,000 0 16,765,000 12.33% 12,573,750 4,191,250
2 赵翔玲 7,480,000 0 7,480,000 5.50% 5,610,000 1,870,000
3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5,666,438 -71,504 5,594,934 4.11% 0 5,594,934

4 陈东辉 4,278,000 0 4,278,000 3.15% 0 4,278,000
5 张少松 4,076,000 0 4,076,000 3.00% 0 4,076,000
6 李元涌 4,004,500 0 4,004,500 2.94% 0 4,004,500
7 北京爱慕 3,837,000 0 3,837,000 2.82% 0 3,837,000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8 钟亮 3,057,143 0 3,057,143 2.25% 0 3,057,143
9 许莲芝 2,985,000 0 2,985,000 2.19% 0 2,985,000
10 赵静明 2,794,000 0 2,794,000 2.05% 0 2,794,000

合计 54,943,081 -71,504 54,871,577 40.35% 18,183,750 36,687,827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

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对于在首次执行该

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 2022 年 1 月 1 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溯调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规

定，对在 2022 年 1 月 1日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合同执行该规定，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 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③公司自 2022 年起提前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

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起提前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

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



期间的期初至首次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按该规定进行调整。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

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

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该规定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

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④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

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

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符合该规定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之间的，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对符合该规

定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日尚未终止确认的，按照该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⑤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

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规定，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之间新增的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对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将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

行该规定对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